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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口货运与保险单证

【学习指导】

在CFR和CIF等术语条件下，由卖方负责租船订舱，在准备好货物后，为了能在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内交货，出口商必须及时办理出口货物的运输手续。如果以CIF条件成交，由卖方作为投保人办理保险手续和支付保险费，保险单据的出具日期不得晚于货物在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的地点装船的日期和不晚于提单签发的日期，除非保险单据表明保险责任最晚于货物在信用证规定的地点装船、发运或接管之日起生效。本章应重点掌握货运单证的流转，提单的种类、内容和缮制及保险单缮制等技能。

【导入案例】

2016年3月，国内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加拿大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一份设备引进合同。根据合同规定，甲方于2016年4月30日开立以乙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

信用证中要求乙方在交单时，提供全套已装船清洁提单。

2016年6月12日，甲方收到开证银行的付款通知书。甲方业务人员审核议付单据后发现乙方提交的提单存在以下疑点。

(1)
提单签署日期早于装船日期。

(2)
提单中没有已装船字样。

根据以上疑点，甲方断定该提单为备运提单，并采取以下措施。

(1)
向开证行提出单据不符点，并拒付货款。

(2)
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诈骗立案请求。

(3)
查询有关船运信息，确定货物是否已装船发运。

(4)
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甲方疑义并要求对方作出书面解释。

乙方公司在收到甲方通知及开证行的拒付函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后向甲方作出书面解释并片面强调是船务公司方面的责任。在此情况下，甲方公司再次发函表明立场，并指出由于乙方原因，设备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到港并安装调试，已严重违反合同并给甲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要求乙方及时派人来协商解决问题，否则，甲方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解决双方的纠纷。乙方遂于2016年7月派人来中国。在甲方出具了充分的证据后，乙方承认该批货物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装运，同时承认了其所提交的提单为备运提单。最终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在总货款12.5万美元的基础上降价4万美元并提供3年免费维修服务作为赔偿并同意取消信用证，付款方式改为货到目的港后以电汇方式支付。

请对此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并总结出甲方处理此案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货 运 单 证

一、托运概述

1. 托运的含义

托运是指出口企业自己或委托外运公司或有权受理对外货运业务的单位向承运单位或其代理人办理对外运输业务。

如果出口货物数量大，需要整船运输，出口企业可办理租船运输，如果出口数量不大，则可租订班轮舱位或租订非班轮的部分舱位。

海洋运输有两种方式：传统散杂货运输和现代集装箱运输。这两种运输方式分别使用不同格式的托运单。

2. 托运单

托运单(Booking Note)，是托运人根据贸易合同和信用证条款内容填制的，向承运人或货运代理人办理货物托运手续的单证。承运人根据托运单内容，并结合船舶的航线、挂靠港、船期和舱位等条件考虑，认为合适后即接受托运。目前，集装箱运输越来越普遍，集装箱货物托运单一式数联，如下所述。
第1联：货主留底。

第2联：船代留底。

第3联：运费通知(1)。

第4联：运费通知(2)。

第5联：装货单。

第6联：场站收据副本大副联。

第7联：收货单(场站收据)。

第8联：货代留底。

第9、10联：配舱回单。

第11、12联：货主机动联。

附页：港务费缴纳申请书。

其中，以装货单(Shipping Order，S/O)、收货单(又称大副收据，Mate’s Receipt，M/R)和场站收据(Dock Receipt，D/R)为核心联。

目前第1～4联均已不再使用。

二、出口托运流程

1．件杂货托运流程

(1)
托运人申请，递交托运单S/N(Shipping Note)。

(2)
船公司承运，签发配舱回单和装货单S/O(Shipping Order)。

(3)
托运人报检。

(4)
托运人报关。

(5)
船公司编制装货清单L/L(Loading List)。

(6)
大副依L/L编制货物积载图(Cargo Plan)。

(7)
送货到码头准备装货。

(8)
货物装船后，大副签M/R 收货单(Mate’s Receipt)。

(9)
托运人凭M/R换提单(Bill of Lading，B/L)。

(10)
议付结汇。

(11)
装船完毕后，编出口载货清单即舱单，并对船舶申报出口手续。

(12)
代收运费，寄单，发出装船通知。

(13)
目的港代理人收船舶抵港电报，通知收货人到港日期，做好提货准备。

(14)
付清货款取B/L。

(15)
依货运单证编进口载货清单及有关单证，联系泊位，做好接船及卸货准备。

(16)
办理船舶进口手续并卸货。

(17)
收货人凭B/L换提货单D/O(Delivery Order)。

(18)
进口报检、报关，缴纳进口税。

(19)
提货。

2．集装箱货物货代托运程序
(1)
货代接受货主委托。

(2)
办理托运手续(填制托运单)。

(3)
订舱并取得配舱回单。

(4)
货物装箱并进港。

(5)
代理报检并取得通关单或检验证书。

(6)
代理报关并取得盖有海关放行章的装货单。

(7)
货代安排将集装箱号/封箱号/件数填入托运单，在集装箱进入指定的港区、场站后，在24小时内交场站的业务员加批实际收箱数并签收，即签发场站收据。

(8)
场站业务员在装船前24小时分批送外轮理货员，理货员于装船时交大副。然后第1联收据由场站业务员交还托运人，作为向外轮代理公司换取收货待运提单的凭证，或装船后换取装船提单。
(9)
提单交给货主。

(10)
货主发装船通知给指定人。
三、托运单的填制

托运单内容(参见样单5.1)与提单类似，其缮制参见本章第二节。

样单5.1  托运单

	1)SHIPPER
	　
	　
	　
	10)D/R No.

　

　
	　

	　
	　
	　
	　
	　
	       COSCO

	2)CONSIGNEE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3)NOTIFY PARTY
	　
	　
	CHINA OCEAN SHIPPING(GROUP) CO.

	　
	　
	　
	　
	　
	　
	　
	　

	　
	　
	　
	　
	　
	　
	　
	　

	4)PLACE OF RECEIPT
	5)OCEAN VESSEL
	　
	　集装箱货物托运单
　

　

	6)VOYAGE No.
	7)PORT OF LOADING
	　
	　
	　
	

	　
	　
	　
	　
	　
	　
	　
	　

	8)PORT OF DISCHARGE

　

　
	9)PLACE OF DELIVERY
	   

	
	　
	　
	　
	　
	　
	　

	11) CONTAINER  12) MARKS  13) No. OF CONTAINERS  14) KIND OF PACKAGES;  15)G.W.(KG)  

16)MEAS(M3)/SEAL No.              OR PACKAGES           DESCRIPTION OF GOODS

	　
	　
	　
	　
	　
	　
	　
	　

	　
	　
	　
	　
	　
	　
	　
	　

	　
	　
	　
	　
	　
	　
	　
	　

	　
	　
	　
	　
	　
	　
	　
	　

	17)
	　
	　
	　
	　
	　
	　
	　

	　
	　
	　
	　
	　
	　
	　
	　

	　
	　
	　
	　
	　
	　
	　
	　

	18)TOTAL NUMBER OF CONTAINERS
	　
	　
	　
	　

	   OR PACKAGES(IN WORDS)
	　
	　
	　
	　
	　

	FREIGHT & CHARGES
	REVENUE TONS
	RATE
	PER 
	PREPAID
	COLLECT

	　
	　
	　
	　
	　
	　
	　
	　

	
	
	
	
	
	
	
	

	Ex. Rate
	Prepaid at
	Payable at
	Place of Issue

	
	Total  Prepaid

	No. of Original B(s)/L

	Service Type on Receiving              
□-CY,□-CFS,□-DOOR
	Service Type on Delivery                   □-CY,□-CFS,□-DOOR
	Reefer Temperature Required
	　℉
	℃


















样单5.1(续)
	TYPE         OF        GOODS
	□Ordinary, □Reefer, □Dangerous, □Auto.                  (普通)        (冷藏)       (危险品)       (裸装车辆)

□Liquid,□Live Animal,□Bulk,□   .                                                                                    (液体)     (活动物)        (散货)                                 
	危

险

品
	Class:                                                Property:                                      Imco code page:           
Un code No.

	可否转船:
	装船期:
	托运人签名、盖章：

电话/传真：

	可否分批:
	结汇期:
	

	FOB金额:
	
	

	制单日期:
	
	


注： 
①
“No. of Original B(s)/L”处填写所需提单数量。

②
“Place of Issue”处填写提单签发地点。

③
应标明托运货物的交接方式(如CY-CY、CFS-CFS等)和集装箱货物的种类(如普通、冷藏、液体等)，冷藏货物注明所要求的温度。

④
凡危险品必须写明化学名称，注明国际海上危险品运输规则号码(Imco code page)、联合国危险品运输规则号码(Un code No.)和危险品等级(Class No.)。

⑤
填写装船期时，可以等于或早于合同、信用证规定的最迟装运期，为避免发生突发状况导致延误，最好早于规定的最迟装运期。

四、海洋运输中与实际业务相关的其他货运单证

1. 装货单
装货单(Shipping Order，S/O)是接受了托运人托运申请的船公司签发给托运人，凭以命令船长将承运的货物装船的单据。装货单既可用作装船依据，又是货主凭以向海关办理出口货物申报手续的主要单据之一，所以装货单又称“关单”。对托运人而言，装货单是办妥货物托运的证明；对船公司或其代理而言，装货单是通知船方接受装运该批货物的指示文件。

2. 收货单
收货单(Mate’s Receipt，M/R)又称大副收据，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收据及货物已经装船的凭证。大副根据理货人员在理货单上所签注的日期、件数及舱位，并与装货单进行核对后，签署大副收据。托运人凭大副签署过的大副收据，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换取已装船                        提单。

由于托运单、装货单和收货单三份单据的主要项目基本一致，我国一些主要口岸的做法是将托运单、装货单、收货单和运费通知单等合在一起，制成一份多达9联甚至更多联的单据。货物装船完毕后，港区凭以向托运人收取港杂费。

3. 海运提单

海运提单(Ocean Bill of Lading，B/L)简称提单(Bill of Lading)，是一种货物所有权凭证。提单持有人可据以提取货物，也可凭此向银行押汇，还可在载货船舶到达目的港交货之前进行转让。提单的相关知识将在本章第二节重点讲解。

4. 装货清单
装货清单(Loading List，L/L)是承运人根据装货单留底，将全船待装货物按目的港和货物性质归类，依航次、靠港顺序排列编制的装货单汇总清单，其内容包括装货单编号、货名、件数、包装形式、毛重、估计尺码及特种货物对装运的要求或注意事项的说明等。装货清单是船上大副编制配载计划的主要依据，又是供现场理货人员进行理货、港方安排驳运、进出库场以及承运人掌握情况的业务单据。

5. 舱单  
舱单(Manifest)是按照货港逐票罗列全船载运货物的汇总清单。它是在货物装船完毕之后，由船运公司根据收货单或提单编制的。其主要内容包括货物详细情况、装卸港、提单号、船名、托运人和收货人姓名、标记号码等，此单作为船舶运载所列货物的证明。

6. 货物积载图  
货物积载图(Cargo Plan)是按货物实际装舱情况编制的舱图。它是船方进行货物运输、保管和卸货工作的参考资料，也是卸货港据以理货、安排泊位、货物进舱的文件。

7. 提货单
提货单(Delivery Order，D/O)是收货人凭正本提单或副本提单随同有效的担保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换取的、可向港口装卸部门提取货物的凭证。
第二节  提    单

一、提单概述

1. 提单的定义

提单(Bill of Lading)是承运人或船长或他们的代理人签发的证明已收受货物或装船，并保证在指定的目的港交付货物给指定人的单证。

2. 提单的性质

提单的性质如下。

(1)
货物收据。提单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货物收据，证实已按提单所列内容收到货物。

(2)
物权凭证。提单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收货人或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凭提单向承运人提取货物。由于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因而可以转让或抵押。

(3)
运输合同的证明。它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运输协议的证明，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处理双方在运输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主要依据。

3. 提单种类

提单的主要种类参见表5.1。

表5.1  提单种类

	分类方法
	提单种类
	英文名称

	按货物是否已装船分类
	已装船提单
	On Board B/L

	
	收讫待运提单
	Received for Shipment B/L

	按货物外包装状况分类
	清洁提单
	Clean B/L

	
	不清洁提单
	Unclean B/L

	按提单收货人分类
	记名提单
	Straight B/L

	
	不记名提单
	Open B/L

	
	指示提单
	Order B/L

	按不同运输方式分类
	直达提单
	Direct B/L

	
	转船提单
	Transhipment B/L

	
	多式联运提单
	Combined Transport B/L

	按提单签发人分类
	船公司提单
	Master B/L

	
	货代提单
	House B/L

	按提单签发时间分类
	预借提单
	Advanced B/L

	
	倒签提单
	Antidated B/L

	
	顺签提单
	Postdated B/L


下面具体介绍不同种类提单的含义。

(1)
根据货物是否已装船分为已装船提单和收妥备运提单。

①
已装船提单(On Board B/L, Shipped B/L)。已装船提单是货已装船后签发的提单。除非L/C有特别约定，银行不接受“货装舱面”的B/L，但可以接受“货可装舱面”的提单。

②
收讫备运提单(Received for Shipment B/L)。收讫备运提单又称收讫待运提单，是收到托运货物后在待装船期间签发的提单。由于收妥备运提单无装船日期，银行一般不予接受。

货装船后，凭其换取已装船提单或通过加注装船批注(如 On Board May 24, 2018)转变为已装船提单。

关于装船批注，在提单缮制部分详述。

(2)
根据货物外包装视状况分为清洁提单和不清洁提单。

①
清洁提单(Clean B/L)。货装船时表面状况良好，船公司未在提单上加注任何有关货物受损或包装不良等批注的提单。

②
不清洁提单(Unclean B/L, Foul B/L)。船公司在提单上对货物表面状况或包装加有不良或存在缺陷等批注的提单。如：

“… packages in damaged condition”     “……件损坏”

“iron strap loose or missing”           “铁条松失”

但并非所有加有批注的提单都是不清洁提单。例如，a.标注“旧包装”“旧箱”；b.强调承运人对风险不负责任；c.否认承运人知悉货物的内容、重量、容积、质量、技术规格等。

银行只接受清洁的已装船的提单。

(3)
根据提单抬头“收货人”的不同，提单分为记名提单、不记名提单和指示提单。

①
记名提单(Straight B/L)。记名提单又称收货人抬头提单，即提单上的“收货人”(Consignee)栏内填明了特定的收货人名称，只能由该特定收货人提货。这种提单不能转让。

②
不记名提单(Open B/L, Bearer B/L)。不记名提高又称空白提单，来人式提单，指提单“收货人”栏内没有任何收货人或Order字样，而是“To Bearer”，提单的任何持有人均可凭之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交货凭单不凭人。该提单不需背书即可转让，由于风险很大，极少使用。

③
指示提单(Order B/L)。指示提单是指在提单的“收货人(抬头人)”栏内填写“To Order”(“凭指定”，又称空白抬头)或“To Order of …”(“凭……指定”)。指示提单可经背书转让流通，这种提单既安全又便利，在实际业务中使用最为广泛。

背书的方法有以下几种。①空白背书：仅由背书人在提单背面签字，而不注明被背书人名称。②记名背书：既有背书人签章，又列明被背书人名称，即有“Deliver to …”字样。③记名指示背书：“To Order of …(被背书人名称、地址)”。

目前，实际业务中使用最多的是“空白抬头、空白背书”提单。

(4)
根据不同运输方式，提单可分为直达、转船、联运和多式联运提单。

①
直达提单(Direct B/L)：货物自装运港直达目的港。

②
转船提单(Transhipment B/L)：是联运提单的一种，货运全程至少由两艘轮船承运，中途港换装船。

③
多式联运提单(Through B/L)：是指须经海运和其他运输方式联合运输(海陆、海河、海空、海海)，由第一程承运人所签发的包括全程运输并能在目的港或目的地凭以提货的提单。

此种联运提单由第一程承运人收取全程运费，各程承运人的责任，只限于其本人经营船舶或其他运输工具所完成的运输。

④
多式联运提单(Multimode Transport B/L或Combined Transport B/L)。

(5)
根据提单格式、内容框架的不同，提单可分为全式提单和略式提单。

①
全式提单(Long Form B/L)。全式提单亦称繁式提单，是指提单背面载有承运人和托运人权利、义务的详细条款的提单。运用较广。

②
略式提单(Short Form B/L)。略式提单也称简式提单，与全式提单的区别在于其略去了背面全部条款，或仅摘要列出。简式提单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租船项下的简式提单：注有运费及其他条款根据某月某日签订的租船合同办理                字样。

班轮项下的简式提单：一般加注类似“本提单货物的收受、保管、运输和费用等事项，均按本公司全式提单正面、背面的铅印、手写印章和打字等书面的条款和例外条款办理”的文句。

(6)
根据轮船公司经营方式的不同，提单可分为班轮提单和租船合约提单。

①
班轮提单(Liner B/L, Regular Line B/L)。采用班轮运输，由班轮公司签发的提单，船方责任以提单所定条款为准。如在价格条件中加注了班轮条件，则交单时必须提供班轮提单。

②
租船合约提单(Charter Party B/L)。采用租船运输方式，船方根据租船合约签发的提单，通常是简式提单。租船合约提单须受租船合同的制约，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租船合同为准，所以租船合约提单并非一份完整的独立文件。

实务中，除非L/C明确规定接受租船合约提单，银行将不接受此类性质的提单。接受时，也常要求提供租船合同的副本。

(7)
根据提单签发日与交单日之间的关系，分为过期提单、正常提单、预签提单、倒签提单和顺签提单。

①
过期提单(Stale B/L)。《UCP600》规定，受益人或其代表必须在不迟于本惯例所指的发运日之后的21个日历日内交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迟于信用证的截止日。凡不符合上述交单时间的提单均属于过期提单。银行一般不接受过期提单，但过期提单并非无效提单，提单持有人仍可凭以提货。

也有人把晚于载货船舶到达的提单称为过期提单。由于过期提单有时会造成货比单早到的局面，进口商可能须向船方支付过期保管费，故一般不愿接受。

②
正常提单(Un-stale B/L)。正常提单是指不迟于载货船舶到达目的港或不迟于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日所提交的提单。

③
预签提单(Advanced B/L)。预签提单又称预借提单，无货提单，是指因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和交单期即将过期，而货物因故未能及时装船，但已在承运人掌握之下或已开始装船，由托运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预签的已装船提单。

④
倒签提单(Anti-Dated B/L；Back-Dated B/L)。倒签提单是指货物装船完毕后，因实际装船日晚于信用证规定的最晚装船期，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的日期早于实际装船完毕日期的提单。

就承运人而言，预借提单的风险更大。许多国家规定，承运人签发预借提单，将丧失享受责任限制和免责的权利。

预签提单和倒签提单两者都违反了提单法和海上货运法，属于欺诈行为。买方如有证据证明此类行为，有权拒付货款，拒收货物或要求退还已付货款。

⑤
顺签提单(Post-Dated B/L)。货已交承运人(并装船完毕)掌握，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的日期晚于实际装船日期的提单。

二、信用证中的提单条款

【例5.1】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B/L, made out to order of ABC Co., marked “Freight prepaid” notifying applicant.

全套清洁已装船提单，做成以ABC银行指示为抬头，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

【例5.2】Full set of clean shipped on board marine B/L, made out to our order, marked “Freight prepaid” notifying opener, indicating L/C No., “received for shipment” B/L not acceptable.

全套清洁已装船提单，做成以开证行指示为抬头，注明“运费预付”并通知开证申请人。标明信用证号码，不接受“备运提单”。

三、提单的缮制

样单5.2为提单的一般结构，具体如下所述。

样单5.2  提单
	BILL OF LADING

	1)SHIPPER
	　
	　
	　
	10)B/L No.
	　
	　
	　

	　
	　
	　
	　
	CARRIER
	　
	　
	　

	　
	　
	　
	　
	　
	    COSCO

	2)CONSIGNEE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3)NOTIFY PARTY
	　
	　
	CHINA OCEAN SHIPPING(GROUP) CO.

	　
	　
	　
	　
	　
	　
	　
	　

	　
	　
	　
	　
	　
	　
	　
	　

	4)PLACE OF RECEIPT
	5)OCEAN VESSEL
	　
	　
	　
	　

	　
	　
	　
	　
	　
	　
	　
	　

	　
	　
	　
	　
	　
	　
	　
	　

	6)VOYAGE No.
	7)PORT OF LOADING
	　
	　
	　
	ORIGINAL

	　
	　
	　
	　
	　
	　
	　
	　

	8)PORT OF DISCHARGE

　

　
	9)PLACE OF DELIVERY
	    Combined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11) CONTAINER  12) MARKS  13) No. OF CONTAINERS  14) KIND OF PACKAGES;  15)G.W.(KG)   16)MEAS(M3)
/SEAL No.                      OR PACKAGES           DESCRIPTION OF GOODS

	　
	　
	　
	　
	　
	　
	　
	　

	
	
	
	
	
	
	
	

	
	
	
	
	
	
	
	

	　
	　
	　
	　
	　
	　
	　
	　

	　
	　
	　
	　
	　
	　
	　
	　

	17)
	　
	　
	　
	　
	　
	　
	　

	
	　
	　
	　
	　
	　
	　
	　

	　
	　
	　
	　
	　
	　
	　
	　

	　
	　
	　
	　
	　
	　
	　
	　

	18)TOTAL NUMBER OF CONTAINERS
	　
	　
	　
	　

	    OR PACKAGES(IN WORDS)
	　
	　
	　
	　
	　


















样单5.2(续)
	FREIGHT & CHARGES
	REVENUE TONS
	RATE
	PER 
	PREPAID
	COLLECT

	　
	　
	　
	　
	　
	　
	　
	　

	　
	　
	　
	　
	　
	　
	　
	　

	　
	　
	　
	　
	　
	　
	　
	　

	PREPAID AT
	　
	PAYABLE AT
	　
	22)PLACE AND DATE OF ISSUE

	　
	　
	　
	　
	　
	　
	　
	　

	TOTAL PREPAID
	19)NUMBER OF ORIGINAL B(S)L
	　
	　
	　

	　
	　
	　
	　
	　
	　
	　
	　

	　
	　
	　
	　
	　
	23)SIGNED FOR THE CARRIER

	LOADING ON BOARD THE 
	
	　

	VESSEL
	　
	21)BY
	　
	　
	　

	20)DATE
	
	
	

	
	
	
	

	　
	　
	　
	

	　
	　
	　
	　
	　
	　

	　
	　
	　
	　
	　
	　


1)
托运人(Shipper)

托运人一般为出口企业，也就是信用证中的受益人。而《UCP600》规定：在任何单据中注明的托运人或发货人无须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如果开证人为了贸易上的需要，要求做第三者提单(Third Party’s B/L)，也可照办，《UCP600》允许银行接受第三者提单。

2)
收货人(Consignee)

这是提单中的重要栏目，应严格按照信用证的规定填制，一般分为三种。

(1)
记名抬头。直接写明收货人名称，例如“Full set of B/L Consigned To×××”，它的特点是收货人已经确定，不得转让。

(2)
不记名抬头，又称来人抬头提单，如“To Bearer”。这种提单不需要任何背书手续即可转让或提取货物，极为简便。承运人交付货物只凭单，不凭人。这种提单若丢失或被窃，风险极大，若转入恶意的第三者手中时，极易引起纠纷，故国际上极少使用这种提单。

(3)
指示性抬头。即在“收货人”栏内有指示(Order)字样的，即承运人凭指示付货，它可以通过指示人的背书而进行转让，有利于资金的周转，又比较安全，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应用较普遍。它又按照表示指示人的方法不同而分为以下三种。

①
托运人指示提单：在“收货人”栏内只填记“凭指示”(To Order)字样，由托运人背书后转让，又称空白抬头提单。

②
记名指示提单：“收货人”栏内填记“凭某某指示”(To Order of ...)，根据指示方不同分为凭托运人指示、凭收货人指示或凭进口方银行指示等情况，分别需托运人、收货人或进口方银行背书后方可转让或提货，又称记名指示抬头提单。

③
选择指示人提单：如果在“收货人”栏内填记“某某或指示”(×××Or Order)，则称为选择指示人提单。记名指示提单中“某某”相当于记名指示提单，“或指示”相当于托运人指示提单。

背书分空白背书(Blank Endorsement)和记名背书(Special Endorsement)两种。

空白背书是由提单转让人在提单背面签上背书人单位名称及负责人盖章，但不注明被背书人的名称。这种背书流通性强，采用较普遍。

记名背书除同空白背书一样需由背书人签章外，还要注明被背书人的名称。如被背书人再进行转让，必须再加背书(如在信用证方式的出口业务中，信用证规定提单收货人是议付行，在寄单前，议付行做成记名背书给开证行，进口商付款赎单时，再由开证行背书给进口商)。

注：如果信用证要求记名提单，如“consigned to Bank”，而不是“to order”或“to order of Bank”等，则提单不得在“收货人”一栏具名人的名称前出现“to order”或“to order of”的字样，不论该字样是打印还是预先印就的。同样，如果信用证要求凭指示提单，如“to order”或“to order of”，提单就不能做成以该具名人为收货人的记名形式。

3)
被通知人(Notify Party)

一般情况下，该栏与托运单相同，主要牵涉以下四种情形。

(1)
信用证中指明了具体的被通知人，如“Notify applicant”或“Notify LERROS MODEN GMBH, IM TAUBENTAL 35, D-41468 NEUSS, GERMANY FAX: 49-2131-3600999”，则直接将“×××”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LERROS MODEN GMBH, IM TAUBENTAL 35, D-41468 NEUSS, GERMANY FAX: 49-2131-3600999”)写在该栏。

(2)
如果来证中没有说明哪一方为被通知人，则应将开证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填入B/L副本的这一栏中，而B/L正本的这一栏中为空白。

(3)
如“Consignee”一栏为记名式的，则该栏的内容可不填。

(4)
如来证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为被通知人，出口公司应把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填写在这一栏目中。若写不下，可在结尾部分做上记号“＊”，然后在“货物描述”栏的空白地方做上同样的记号“＊”，接着填写剩余的内容。

4)
前段运输(Pre-carriage by)
若是港至港提单，该栏不填；若是多式联运，则填运输工具统称，如Train或Truck等。

5)
收货地(Place of receipt)

货物如需转运，该栏填写收货的港口名称或地点，如无转运，则该栏不填。

6)
船名、航次(Ocean vessel, Voyage No.)

若是港至港提单，该栏填承运船舶的船名；若是转运提单，该栏填第二程船的船名。

7)
装货港(Port of loading)

如有转运，该栏填中转港名称；如无转运，该栏填装运港名称。

8)
卸货港(Port of discharge)

该栏应填写货物实际卸下的港口名称，如是同名港口须加注国名。

9)
交货地(Place of delivery)

该栏填船公司或承运人的交货地，如交货地就是目的港，则该栏不填。

(1)
“收货地点”(place of receipt)和“交货地点”(place of delivery)这两个栏目，供提单用作“多式联运”(multi-modal transport)或“联合运输”(combined transport)运输单据时用，因为在这两种方式下，装运港、目的港和装运地、目的地不同。如是单纯的海运，则不要填这两栏。
(2)
如果收货地为集装箱堆场(CY)或集装箱货运站(CFS)，且与规定的装运港相同，例如，收货地为香港集装箱堆场，装运港为香港，这些地点将被视为同一地点，因此，无须在装船批注中注明装运港和船名。
(3)
如果信用证规定了装货港及/或卸货港的地理区域或范围(如“任一欧洲港口”)，则提单必须表明实际的装货港及/或卸货港，而且该港口必须位于信用证规定的地理区域或范围之内。
10)
提单号码(B/L No.)

提单号码一般列在提单右上角，这个号码与装货单、大副收据或场站收据的号码是一致的。

11)
唛头(Marks)

提单上的唛头(即运输标志)必须与其他单据上的一致。如信用证规定有唛头，则应按信用证上的规定制作；如无唛头，散装货应注明“N/M”字样，不能填写“As Per Invoice No…”。

12)
包装件数及种类(Nos.& Kinds of Pkgs.)

该栏按货物装船的实际情况填写包装种类及总外包装件数。包装种类如木箱(Wooden case)、纸箱(Carton)、袋装(Bag)、纸板箱(Cardboard box)等，不可笼统填为件(Packages)；裸装有捆(Bundle)、件(Package)；散装货填“In bulk”。一张提单如果有几种不同的，包装应分别列明，在总数及大写部分，如果有不同的外包装类别，则可以使用Packages。托盘及集装箱也可作为包装填列，使用托盘时，要同时显示托盘数和托盘上的小件数，如5 Pallets(S.t.c 30 cartons)。

13)
货物描述(Description)

该栏填写对货物的描述。《UCP600》允许提单使用与信用证中的描述不矛盾的概括性用语。

14)
货物毛重(Gross weight)

该栏填写承运货物的总毛重，除信用证另有规定者外，一般以千克为重量单位，船公司据以计算运费。

15)
货物尺码(Measurement)

该栏填写承运货物的总体积，以立方米为体积单位，船公司据以计算运费。

16)
特殊条款(Special Clauses)
该栏主要填写信用证或合同里要求的一些特殊内容，如：

(1)
强调显示L/C No.、Contract No.等特殊号码。

(2)
注明不显示发票金额、单价、价格等的条款。

(3)
出现“预计”的条款。

(4)
指定船名或指定承运人。

(5)
提单要按信用证规定加注运费条款，即“Freight Prepaid”或“Freight To Collect”，并且注意与所用贸易术语的一致性。

17)
货物总包装件数的大写(Total number of containers or packages(in words))

该栏的内容要与第12)栏一致。

18)
正本提单份数(Number of original B(S)L)

正本提单份数应按信用证规定签发，一般是1～3份，并用大写数字如ONE、TWO、THREE等。如L/C仅规定Full Set，可按习惯做两份或三份正本，正本提单都要提交银行作为议付单据。

19)
已装船批注的日期和签署(Date,By)

(1)
根据《UCP600》的规定，如果提单为备运提单(一般有预先印就的“received by the carrier… ”等类似文字)，将备运提单转化成已装船提单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该栏加注必要的内容：船名、装船日期并签字或简签。此时，装船批注中所显示的日期即视为货物的装运                 日期。

(2)
如果提交的是预先印就“shipped on board”的提单，提单的出具日期视为装运日，除非提单带有加注日期的单独的装船批注。

(3)
“Shipp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Laden on board”“clean on board”或其他包含“shipped”或“on board”之类用语的措词与“Shipped on board”具有同样效力。

(4)
如果提单载有“预期船只”或类似的关于船名的限定语，则需以已装船批注明确发运日期以及实际船名。

(5)
如果提单没有表明信用证规定的装货港为装货港，或者其载有“预期的”或类似的关于装货港的限定语，则需以已装船批注表明信用证规定的装货港、发运日期以及实际船名。即使提单以事先印就的文字表明了货物已装载或装运于具名船只，本规定仍适用。

20)
提单的签发地点和签发日期(Place and date of issue)

除备运提单外签发日期均为装货完毕日期，装货日期不得迟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提单的签发地点应按装运地点填列，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

21)
有效的签章(Stamp&Signature)

《UCP600》规定，提单，无论名称如何，必须表明承运人名称，并由下列人员签署。

承运人或其具名代理人。

船长或其具名代理人。

承运人、船长或代理人的任何签字必须标明其承运人、船长或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人的任何签字须标明其是代表承运人还是船长签字。

具体表示方式如下。

(1)
承运人签字。如承运人为COSCO，则该栏显示为：

COSCO(如提单表面已有其身份和名称，则此栏可省)

(承运人代表签字)

As Carrier/The Carrier

(2)
船长签字。如承运人为COSCO，则该栏显示为：

COSCO(如提单表面已有其身份和名称，则此栏可省)

(船长签字)

As Master/The Master

(3)
代理人签字。如承运人为COSCO，代理人为XYZ Shipping Co.，则该栏显示为：

XYZ Shipping Co. 

(代理人代表签字)

As agent for/On behalf of the Carrier COSCO. (如提单表面已有其身份和名称，则“COSCO”可省)

四、提单缮制应注意的问题

缮制提单应注意以下问题。

(1)
托运人、收货人及被通知人的填写，应严格依照信用证的要求或合同要求。见本章实训模块一。

(2)
若信用证要求注明“Freight Prepaid”或“Freight to Collect”，则一定要标注。

(3)
运输单据上可以以印戳或其他方法提及运费之外的费用。

(4)
载有诸如“托运人装载和计数”或“内容据托运人报称”条款的运输单据可以             接受。

(5)
信用证或合同中要求显示的特殊条款，通常显示在货物描述栏的下面空白处。

(6)
提单的日期，如是“On board”B/L，则该时间要与最迟装运期相吻合，但注意不可使用欺诈性的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

(7)
除非信用证特准，提单显示“货物已装或将装舱面”(The goods are/will be on deck.)是不允许的，但显示“货物可以装舱面”(The goods may be on deck.)是可以接受的。如信用证条款允许货装舱面时，应投保舱面险。

(8)
提单必须未表明受租船合同约束。

(9)
提单上的文字如有更改时，应有提单签署人的签字，或签发提单的公司的签章。

(10)
“清洁提单”的表示。

①
载有明确声明货物或包装状况有缺陷的条款或批注的提单是不可接受的，如“××包撕破”(××Bales Torn)或“××辆汽车车体表面擦刮/凹痕”(××Car Body Surfaces Scratched/ Dented)等字样。

②
即使信用证要求“清洁已装船提单”，提单也无须显示“清洁”字样。

③
如果提单上出现“清洁”字样，但又被删除，并不视为有不清洁批注或不清洁，除非提单载有明确声明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款或批注。

案例：埋下隐患的装运条款——未明确转运港

【案情】内地A公司从香港B公司进口×套德国设备，合同贸易条件为CFR广西梧州，装运港是德国汉堡，装运期为开出信用证后90天内，提单通知人是卸货港的外运公司。

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7月25日开出信用证，10月18日香港B公司发来装船通知，11月上旬B公司将全套议付单据寄交开证行，A公司业务员经审核未发现不符并议付了                  货款。

船运从汉堡到广西梧州包括在香港转船正常时间应为45～50天。12月上旬，A公司屡次查询梧州外运公司都无货物消息，A公司怀疑B公司倒签提单，随即电询B公司，B公司答复确已如期装船。

12月下旬，A公司仍未见货物，再次电告B公司要求联系其德国发货方协助查询货物下落。B公司回电说德国正处圣诞节假期，德方无人上班，没法联络。A公司无奈只好等待。

1月上旬，圣诞假期结束，B公司来电，称货物早已在去年12月初运抵广州黄埔港，请速派人前往黄埔办理报关提货手续。此时货物海关滞报已40多天，待A公司办好所有报关提货手续已是次年1月底，发生的滞箱费、仓储费、海关滞报金、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达十几万元。

【分析】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合同未列明转运港。A公司按经验想当然认为转运港是香港，卸货港是梧州。可德国发货方并不知道香港—梧州有船来往，他们安排了汉堡—香港—广州—梧州的运输路线，而上述路线是合理的。

(2)
原合同规定提单通知人为卸货港的外运公司较笼统。货抵黄埔后，黄埔外运不知货主是谁。按原外贸公司进口合同标准核实，提单“收货人”通常为“凭指定”，“通知人”为“目的港外运公司”。A公司认为合同目的港是梧州，因此他们只和梧州外运公司联系，根本没想到黄埔外运公司。

解决办法如下。

今后对采用INCOTERMS“C”组术语(如CFR，CIF，CPT，CIP)，即由合同卖方安排运输、支付运费条款的进口合同，如目的港是内河或内陆口岸，或装运港与目的港间无直达航线需要周转的。

(1)
可允许转船但要明确规定转船的地点。转船地点的选择要考虑经济和便捷的原则，最好在中国关区以外(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以避免在异地办理报关或转关手续。

(2)
合同和信用证最好要求在提单“通知人”栏打上收货人或外贸代理公司的名字、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等以便联系。

(3)
如有可能，进口合同尽可能采用FOB术语，由买方自行寻找船公司安排运输。

五、其他海运单据

1. 不可转让的海运单

海运单(Sea Waybill)是一种运输单据，在跟单信用证项下银行接受这类单据适用《UCP600》第二十一条。它意味着承运人宣称货物已经收妥待运，并且该单据是不可流通转让的，因此它不能背书给指定人。

2. 租船合约提单

(1)
在装运方式采取海运或多式联运(包括一段海运航程的情况下)，如开证申请人同意允许运输单据表示它是受到租船合约的约束，则他必须在开证指示中如此说明。如开证行同意，该行必须在信用证中加注这项条件。

(2)
根据《UCP600》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银行将不审核租船合同，即使信用证要求提交租船合同。

第三节  航空运单及其他货运单证

一、航空运单

1. 航空运单概述

1)
含义

航空运单(Air Waybill)是由航空运输货物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出具的、表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的凭据。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承运人向收货人发出“到货通知”，收货人凭“到货通知”提取货物，并在货运单上签收。

2)
性质

航空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Cargo Receipt)，也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契约的证明。它不是货权凭证，不能凭以提货，不能背书转让。

2. 航空运单的填制

样单5.3是航空运单的基本结构，具体如下。

(1)
航空运单号(The Air Waybill Number)。

航空运单号通常印在每份运单的左上角或右下角，由11位数字构成。前3位表示航空公司的数字代号，如我国的国际航空公司的代码就是999。第4～10位表示货运单序号，最后一位是检验号。

航空运单分为两种：一种是航空公司的运单，又称总运单MAWB(Master Air Waybill)；另一种是航空货运代理公司的运单，又称分运单HAWB(House Air Waybill)。

(2)
托运人姓名、住址(Shipper’s Name and Address)。

该栏填写托运人的姓名、地址、所在国家及联络方法。

①
托运人可以是货主，也可是货运代理人。如采用的是集中托运，则通常托运人是货运代理人；如采用的是直接托运，则托运人是货主。

②
当托运的是危险货物时，必须由货主直接托运，因而托运人填写的是货主，航空公司不接受货运代理人的托运。

③
在信用证结汇方式下，托运人一般填受益人相应的信息；在托收方式下，一般填合同中买方相应的信息。

(3)
托运人账号(Shipper’s Account)。

该栏只在必要时填写，以便承运人在收货人拒付运费时向托运人索偿。

(4)
收货人姓名、住址(Consignee’s Name and Address)。

该栏应填写收货人姓名、地址、所在国家及联络方法。

①
与海运提单不同，航空运单必须是记名抬头，不得填写“To Order”或“To Order of shipper”字样，因为航空运单不可转让。

②
收货人可以是实际收货人，也可是货运代理人。集中托运时收货人通常是货代，直接托运时为实际收货人。

样单5.3  航空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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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承运人一般不接受一票货物有两个及以上的收货人。若在实际业务中有，则在该栏内填写第一收货人，同时在通知栏内填写第二收货人。

(5)
收货人账号(Consignee’s account)。

同第3栏一样只在必要时填写。

(6)
填写货运单的代理人名称和所在城市(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如该份运单由航空公司代理人ABC Co.(Shanghai)填开，则直接将ABC Co.(Shanghai)填在该栏即可。

(7)
代理人的IATA代号(Agent’s IATA Code)。

该栏填写的航空公司代理人IATA代号，具体为代理人代码/城市代码，如ABC/SHA。

(8)
代理人账号(Agent’s Account)。

填写如前面第3栏。

(9)
始发站机场及所要求的航线(Airport of Departure and Requested Routing)。

该栏填写始发站机场的英文全称和所要求的运输路线。实务中一般仅填写起航机场的名称或所在城市的全称。具体填写如下。

①
当始发站机场全称不清楚时，只填始发站所在城市名称。

②
不同国家的相同城市，需填国家名称。

③
同一城市的不同机场，需填机场名称。

注意：与前面所有的单据填写一样，当L/C上要求“Any Chinese Airport”时，不能照填，必须写具体的机场，如“Shanghai Airport”，或写其代码“PVG”。

(10)
To(by first carrier)。

该栏填写目的站机场或第一个转运点的IATA三字代号。

(11)
By(first carrier)。

该栏填写第一个承运人的名称或IATA两字代号。

(12)
To(by second carrier)。

该栏填写目的站机场或第二个转运点的IATA三字代号。

(13)
By(second carrier)。

该栏填写第二个承运人的名称或IATA两字代号。

(14)
To(by third carrier)。

该栏填写目的站机场或第三个转运点的IATA三字代号。

(15)
By(third carrier)。

该栏填写第三个承运人的名称或IATA两字代号。

(16)
目的港(Airport of Destination)。

该栏填最后目的站机场的名称或三字代码，具体来说：

①
机场的三字代码按IATA规范标准填报，如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填为“PVG”。

②
机场名称不明确时，可填城市名称，当城市名称有重名时，应加上国名。如悉尼，当是加拿大悉尼时，填写为“SYD,CA.”；当是澳大利亚悉尼时，则填写为“SYD, AU”。

(17)
航班/日期(Flight/Date for Carrier’s Use Only)。

该栏填写飞机航班号及实际起飞日期。

(18)
财务说明(Accounting Information)。

该栏填写运费缴付方式及其他财务说明事项，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①
运费支付方式：Freight Prepaid 或Freight Collect。

②
付款方式：现金(Cash)、支票(Check)或旅费证(MCO)(用该证付款时，要填MCO号码、旅客客票号码、航班及日期)等。

③
货物飞离后运费更改，将更改通知单号(CCA No.)填在本栏内。

(19)
货币(Currency)。

该栏填写ISO货币代码。

(20)
收费代号(CHGS Code)。

该栏一般不需填写，仅供电子传送货运单信息时用。

(21)
运费及声明价值费(WT/VAL，Weight Charge/Valuation Charge)。

此时可以有两种情况：预付(PPD，Prepaid)或到付(COLL，Collect)。如预付在Prepaid中填入“*”，否则填在Collect中。需要注意的是，航空货物运输中运费与声明价值费支付的方式必须一致，不能分别支付。

(22)
其他费用(Other)：也有预付和到付两种支付方式。

(23)
运输声明价值(Declared Value for Carriage)。

该栏填写托运人向承运人办理货物声明价值的金额。

在该栏填入发货人要求的用于运输的声明价值。当托运人不办理货物声明价值时，此栏必须打上“NVD”(No Value Declaration)。

(24)
海关声明价值(Declared Value for Customs)。

该栏填写托运人向海关申报的货物价值，当托运人不办理此项声明，则填入“NCV”(No Customs Valuation)，表明没有声明价值。

(25)
保险金额(Amount of Insurance)。

该栏只有在航空公司提供代保险业务而客户也有此需要时才填写。中国民航不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则该栏须打上“×××”或“NIL”(nothing)。

(26)
操作信息(Handling Information)。

该栏一般填写承运人对货物处理的有关注意事项，具体填写如下。

①
当有两个收货人时，第二通知人相应信息填写在该栏中。

②
货运单有随附文件的如“Attached Files Including Commercial Invoice, Packing List”，则显示文件的名称。

③
货物上的标志、号码、包装方法等。

④
如是危险品，有两种情况：需要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时，本栏一般打上“Dangerous Goods as per Attached Shipper’s Declaration”；不需要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时，本栏则打上“Shipper’s Declaration not required”。

⑤
货物所需的特殊处理，如未完税交付“DDU”。

⑥
其他事项。

(27)
货物件数(No. of Pieces)和运价组成点(Rate Combination Point，RCP)。

该栏填写货物包装件数。如10包即填“10”。当需要组成比例运价或分段相加运价时，在此栏填写运价组成点机场的IATA代码。

(28)
毛重(Gross Weight)。

该栏填写货物总毛重，以千克为单位时可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29)
重量单位(kg/lb)。

该栏可选择千克(kg)或磅(lb)。以千克为单位时代码为“K”，以磅为单位时代码为“L”。

(30)
运价等级(Rate Class)。

依航空公司的资料，该栏按实际填写运价等级的代码，其代号如表5.2所示。

表5.2  运价等级代码

	代  码
	运价英文名称
	运价中文名称

	M
	Minimum
	起码运费

	N
	Normal
	45千克以下货物适用的普通货物运价

	Q
	Quantity
	45千克以上货物适用的普通货物运价

	C
	Specific Commodity Rates
	特种运价

	S
	Surcharge
	高于普通货物运价的等级货物运价

	R
	Reduced
	低于普通货物运价的等级货物运价

	U
	Unit Load Device Basic Rate
	集装化设备基本运费

	E
	Unit Load Device

Additional Rate
	集装化设备附加运费

	X
	Unit Load Devic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集装化设备附加说明

	Y
	Unit Load Device Discount
	集装化设备折扣


(31)
商品代码(Commodity Item No.)。

①
在使用指定商品运价时，在该栏打印指定商品品名代码，如水果蔬菜为“0007”。

②
对等级货物运价，该栏应打印附加或附减的比例，如书报等减按67%，则填“N67”。

(32)
计费重量(Chargeable Weight)。

该栏填写航空公司据以计算运费的计费重量，该重量可以与货物毛重相同，也可以                     不同。

①
当货物是重货时，可以是货物的实际毛重。

②
当货物是轻泡货时，可以是货物的体积重量。

③
可以是较高重量较低运价的分界点的重量。

从这里我们发现，计费重量=实际毛重(重货)

                计费重量=体积重量(轻泡货)

                计费重量=较高重量分界点重量

(33)
费率(Rate/Charge)。

该栏填写该货物适用的费率。

①
当使用最低运费时，填写与“M”相对应的最低运费。

②
当使用代号N、Q、C运价代码时，填写相对应的运价。

③
当货物为特级货物时，填写与运价S、R对应的附加、附减后的运价。

(34)
运费总额(Total)。

该栏数值应为起码运费值或者是运价与计费重量两栏数值的乘积。

(35)
货物的品名、数量，含尺码或体积(Nature and Quantity of Goods incl．Dimensions or Volume)。

该栏填写合同或信用证中规定的货物名称、数量及尺码，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当托运货物中含有危险货物时，应分别填写，并把危险货物列在第一项。

②
当托运货物为活动物时，应依照IATA活动物运输规定填写。

③
对于集合货物，填写“Consolidation As Per Attached List”。

④
货物的体积，表示为“长×宽×高”，如“DIMS：50×30×20”。

⑤
当合同或信用证要求标明原产地国时，可在该栏标出货物的原产地国。

(36)
计费重量(Weight Charges)(Prepaid/Collect)。

在对应的“预付”或“到付”栏内填入按重量计算的运费额。其运费额与上述“运费总额”中的金额一致。

(37)
声明价值附加费(Valuation Charge)。

如托运人对托运货物声明价值，则在对应的“预付”或“到付”栏内填写声明价值附加费金额，其公式为：

声明价值附加费金额=(声明价值-实际毛重×最高赔偿额)×0.5%

(38)
税款(Tax)。

在对应的“预付”或“到付”栏内填写适当的税款。

(39)
由代理人收取的其他费用(Total Other Charges Due Agent)。

在对应的“预付”或“到付”栏内填写由代理人收取的其他费用，通常填“AS ARRANGED”。

(40)
由承运人收取的其他费用(Total Other Charges Due Carrier)。

在对应的“预付”或“到付”栏内填写由承运人收取的其他费用，通常填“AS ARRANGED”。

(41)
预付费用总额(Total Prepaid)。

该栏通常填写“AS ARRANGED”。

(42)
到付费用总额(Total Collect)。

该栏填写第37～41栏有关预付费用之和，通常填“AS ARRANGED”。

(43)
货币兑换比例(Currency Coversation Rates)。

该栏填写目的站国家货币代码及兑换比率。

(44)
用目的站国家货币付费(Charges in Destination Currency)。

该栏填写目的站国家货币到付的费用总额。

(45)
仅供承运人在目的站使用(For Carrier’s Use only at Destination)。

该栏一般不填。

(46)
在目的站的费用(Charges at Destination)。

该栏填写最后承运人在目的站发生的费用金额(包括利息)等。

(47)
到付费用总额(Total Collect Charges)。

该栏填写到付费用总额。

(48)
其他费用(Other Charges)。

其他费用是指除运费和声明价值附加费以外的其他费用。根据IATA规则，各项费用分别用三个英文字母表示。其中前两个字母是某项费用的代码，如运单费就表示为AW(Air Waybill Fee)。第三个字母是C或A，分别表示费用应支付给承运人(Carrier)或货运代理人(Agent)。

(49)
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签名(Signature of Shipper On His Agent)。

签名后以示保证所托运的货物并非危险品。
(50)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字及签发运单的日期、地点(Executed on Date at Place，Signature of Issuing Carrier or It’s Agent)。

签单以后正本航空运单方能生效。该栏所表示的日期为签发日期，也就是本批货物的装运日期。如果信用证规定运单必须注明实际起飞日期，则以该栏所注的实际起飞日期作为装运日期。该栏的日期不得晚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日期。

以代理人身份签章时，如同提单一样，需在签章处加注“As Agents”；承运人签章则加注“As Carrier”。
3. 航空运单填制的注意事项

根据《UCP600》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填制航空运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
收货人或指示方栏。

因航空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是不可流通的单据，故不应要求航空运单做成“空白抬头”“凭某具名人指示”及/或“予以背书”，通常做成记名收货人。
航空运单是直交式(Straight consigned manner)单据，当货物到达目的地机场，经证明身份，货物即可交给收货人，无须交出正本航空运单。
(2)
空运单据必须标明信用证要求的出发地机场和目的地机场。

用IA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码而非机场全称(如用LHR代替伦敦西思罗机场)。

(3)
转运和分批装运。

在空运方式下，转运是指在信用证规定的出发地机场到目的地机场的运输过程中，将货物从一架飞机上卸下再装上另一架飞机的运输。如果卸货和再装不是发生在出发地机场和目的地机场之间，则不视为转运。

(4)
货物收妥待运与装运日期(空运单据)。

空运单据必须表明货物已收妥待运。

如果信用证不要求单据显示实际的发运日期，则空运单据的出具日期将被视为发运日期，即使单据在“仅供承运人使用”或类似栏位中标明了航班日期和/或航班号。如果在单据上单独批注了实际的航班日期，但信用证并未要求，则不以该日期来确定装运日期。

(5)
只需提交银行一张表明是发货人/托运人正本的单据即可。
这就说明受益人不必提交全套正本空运单或航空货运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对每批托运货物签有3份正本及9份副本空运单，这3份正本空运单分别为： 

第1张正本空运单(交承运人)；

第2张正本空运单(交收货人)；

第3张正本空运单(交发货人)。

只有发货人才能取得第三张正本空运单，同时签发以下正式的副本，即：

第4张副本(交货收据)；

第5张副本(交目的地的航空港)；

第6张副本(交第三承运人)；

第7张副本(交第二承运人)；

第8张副本(交第一承运人)；

第9张副本(交销售代理人)；

第10张副本(额外的副本)；

第11张副本(发票)；

第12张副本(交发运地航空港)。

二、铁路运单

(一)对港铁路运单

对香港的铁路运输是一种特殊的两票运输的租车方式，全过程由内地段和港段两部分组成，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和香港中国旅行社联合组织进行。其具体做法是：从发货地至深圳北站的内地段运输，由发货人或发货地外运公司依照对港铁路运输计划的安排，填写内地段铁路运单，先行将货物运往深圳北站，收货人为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外运分公司作为各外贸企业的代理，负责在深圳与铁路局办理货物运输单据的交换，并向深圳铁路局租车，然后向海关申报出口，经查验放行后，将货物运输至九龙港。货车过轨后，由深圳外运分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香港中国旅行社向香港九龙铁路公司办理港段铁路运输的托运、报关等工作，货车到达九龙目的站后，由香港中国旅行社将货物卸交给香港收货人。由于去香港的货物中鲜活商品较多，为争取时间，并按配额发运，外贸与铁路双方协作，先后开辟了“751”“753”“755”三次快运货物列车，分别由湖北、上海和郑州发车，直达深圳，从而加快了运送速度，保证了商品质量，并有利于对香港市场的均衡供应，做到“优质、适量、均衡和应时”的要求。

对港铁路的两段运输，分别由内地铁路部门与香港九龙铁路当局签发内地段铁路运单与广九铁路货物运单。上述运单是铁路部门承运货物的依据，亦构成发货人或外运公司与铁路部门之间的运输契约。由于内地段铁路运单不是全程运输单据，不能作为收汇凭证，所以，目前均由各发货地的外运公司凭铁路运单以联运承运人的身份签发从起运地至香港的凭证，即承运货物收据(Cargo Receipt)，它是出口企业通过银行向进口人收取货款和香港收货人凭以提货的凭证。外运公司要对该批货物的全程运输负责。

(二)国际铁路联运单

1. 《国际货约》与《国际货协》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铁路当局联合起来完成一票货物的铁路运送。它使用一份统一的国际联运单据，由铁路部门经过两国或两个以上国家铁路的全程运输，并在由一国铁路向另一国铁路移交货物时不需发货人、收货人参加的一种运输方式。它通常是依据有关的国际条约如《国际铁路货物运送公约》(简称《国际货约》)、《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简称《国际货协》)等进行的。参加《国际货约》的国家共有24个：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希腊、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于1954年1月加入了苏联与东欧七国签订并实行的《国际货协》，接着蒙古国、朝鲜、越南也参加了这一协定。当时参加《国际货协》的国家除中、蒙、朝、越、苏联外，还有欧洲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12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先后退出《国际货协》，但是仍采用《国际货协》的规定。

2. 国际铁路联运的范围

国际铁路联运的范围如下。

(1)
参加《国际货协》的国家之间的货物运送。发货人使用一张运单在发货站向铁路托运，即可由铁路以连带责任办理货物的全程运输，在最终到达站将货物交付收货人。

(2)
同未参加《国际货协》的国家铁路间的货物运送。发货人在发送路用国际货协运单办理至参加国际货协的最后一个过境路的出口国境站，由该站站长或收货人、发货人委托的收转人办理转运至未参加《国际货协》的国家的最终到站。反向运输亦可。

(3)
通过参加《国际货协》国家的铁路港口向其他国家运送货物。使用国际货协运单将货物运至《国际货协》参加国港口，由港口收转人办理转发至目的地的手续。

3. 国际铁路联运的优越性 

国际铁路联运具有以下优越性。

(1)
简化手续，方便收、发货人。发货人只需在始发站一次性办理托运手续，即可将货物运至另一个国家的铁路到站。发货人或收货人无须在国境站办理托运的烦琐手续。 

(2)
便于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优势。实行国际铁路联运后，参加联运的国家的铁路连成一体，形成国际铁路运输网络，便于发货人根据货物的运输要求，充分利用铁路运输优势选择运输路径。加快国际物流速度，并节省有关费用支出。 

(3)
可以及早收汇。发货人利用国际联运办理出口货物的托运手续后，即可凭车站承运后开具的有关联运凭证和其他商务单证办理结汇。保证了发货人尽早收取货款，加速资金的周转。 

(4)
促进铁路沿线外向型经济及铁路运输企业的发展。通过开展国际联运，为铁路沿线的外向型经济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为我国沿线地区及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新亚欧大陆桥从我国华东沿海的连云港市经新疆阿拉山口至荷兰鹿特丹港，全长10 900千米，是连接亚洲太平洋和整个欧洲最快捷、最廉价的重要运输通道，在跨越亚欧两大陆的国际物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4. 国际铁路联运单

国际铁路联运单正本和运单副本是国际铁路联运的主要运输单据，它是发货人与发送国铁路之间缔结的运输合同，具体规定了参加联运的各国铁路和收、发货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收、发货人和铁路都具有法律效力。当发货人向始发站提交全部货物，并付清应由发货人支付的一切费用，经始发站在运单正本和副本上加盖始发站承运日期戳记，证明货物已被接妥承运后，即认为运输合同已经生效。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单共有一式五联，除运单正本和副本外，还有运行报单、货物交付单和货物到达通知单。运单正本随同货物自始发站到终点站运行，货到终点站，运单作为通知、清点和交付货物的凭证连同货物一并交给收货人。运单副本在始发站经铁路加盖承运日期戳后，退回发货人，是发货人证明货物已经发运并连同其他单证向银行办理结汇的主要单据之一。货物交收货人时，收货人在货物交付单上签收，作为收妥货物的收据，退车站备查。运行报单则为铁路内部使用。

第四节  保 险 单 证

一、海运货物保险概述

如果以CIF条件成交，应该由卖方作为投保人办理保险手续和支付保险费。

(一)常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险别

常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险别参见表5.3所示。

表5.3  常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险别

	中国保险条款
	英国伦敦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FPA
	ICC(C)

	WPA/WA
	ICC(B)

	ALL RISKS
	ICC(A)

	附加险(一般附加险、特殊附加险)
	ICC战争险、ICC罢工险、ICC恶意损害险


(二)我国海运货物承保责任的起讫期限

1. 基本险

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的承保责任的起讫期限是采用国际保险业中惯用的“仓至仓条款”(Warehouse to Warehouse Clause，W/W)规定的方法。它规定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发货人仓库开始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运输和陆上运输，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仓库为止。该条款中所提出的“运离”是指货物一经离开发货人仓库，保险责任即为开始；所提出的“到达”是指货物一经进入收货人最后仓库，保险责任即告终止，对在仓库中发生的损失概不负责。如果被保险货物从海轮卸下后放在码头仓库、露天或海关仓库，而没有运到收货人仓库，保险责任继续有效，但最长负责至卸离海轮60天为限。如在上述60天内被保险货物需转运到非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时，则以该项货物开始转运时终止。另外，被保险货物在运至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或目的地以前的某一个仓库而发生分配、分派的情况，则该仓库就作为被保险人的最后仓库，保险责任也自货物运抵该仓库时终止。

此外，被保险人可以要求扩展保险期限，例如，我们对某些内陆国家的出口业务，如在港口卸货转运内陆，无法按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期限在卸货后60天内到达目的地时，即可申请扩展，经保险公司出具凭证予以延长，但需加收一定的保险费。但是，在办理扩展责任时，必须注意：在买卖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对扩展期限和扩展地点应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对于没有铁路、公路、内河等正常运输路线的地区，除非事先征得保险公司同意，一般不能规定扩展保险责任。对于散装货物一般也不办理扩展责任。

2. 战争险

海运战争险的责任起讫是自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港装上海轮或驳船时开始生效，直至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港卸离海轮或驳船时为止。如果货物不卸离海轮或驳船，则保险责任最长延至货物到达目的港之当日午夜起15天为止。如果在中途转船，则不论货物在当地卸载与否，保险责任以海轮到达港或卸货地点的当日午夜起算满15天为止，等到再装上续运海轮时责任恢复有效。

(三)投保流程

出口商备妥货物，并确定了装运日期和运输工具后(收到经船公司签署的配舱回单后)，即可填制投保单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接受投保后签发保险单。

投保流程有两种。

投保流程一：填制投保单(Application for Insurance)(保险公司印制的一种用于办理投保手续的业务单据)，随附信用证、发票等单证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审核无误后签发保险单据。

投保流程二：以出口货物明细单或商业发票代替投保单，再加上办理保险的其他内容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承保后签发保险单据。

投保人按信用证或合同的保险条款进行投保，没有规定险别的，则投保最低险别，即平安险(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FPA)。

(四)索赔流程

收货方发现货损后，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目的港代理人查勘现场，要求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要求承运人或者货代公司签发损坏货物证明或短装记录或货物残损清单；如果发现集装箱破损，还应要求理货公司出具损失/残损报告副本，采取保留破损的铅封等相应的措施。之后，保险公司查勘代理人出具的检验报告，收货方提交索赔单证，由查勘代理人将材料寄到国内保险公司，国内的保险公司理赔。
(五)保险单证

保险单据是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人投保后签发的，证明保险人(即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即投保人)之间订有保险合同的文件。当货物出险后，它是投保人索赔和保险公司理赔的主要依据。
1. 保险单

保险单(Insurance Policy)是最正式的保单形式，俗称大保单。正面印了海上保险的基本事项，背面还列明了一般保险条款的全文(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条款)。

2. 保险凭证

保险凭证(Insurance Certificate)只有正面的基本内容，无背面的保险条款，俗称小保单。在国际保险业务中，一般认定保险单与保险凭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 联合凭证

联合凭证(Combined Certificate)又称承保证明(Risk Note)，比保险凭证更简化，保险公司仅将承保险险别和保险金额以及保险编号加注在我国进出口公司开具的出口货物发票上，并正式签章即作为已经承保的证据，主要用于我国港澳地区。

4. 预约保险单

预约保险单(Open Policy)是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发运的，以CIF贸易条件成交的出口货物或以FOB贸易条件成交的进口货物的保险单。上面载明保险货物的范围、险别、保险费率、每批运输货物的最高保险金额以及保险费的结付方法等。货物一经起运，保险公司自动按预约保险单所列条件承保。

5. 保险单批单

保险单批单(Endorsement)是专用于修改保险单据的一种修改书，是保险条款的一个组成部分。

6. 保险声明
预约保险单项下的货物一经确定装船，要求被保险人立即以保险声明书(Insurance Declaration)的形式，将该批货物的名称、数量、保险金额、船名、起讫港口、航次、开航日期等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据以承保。银行可将保险声明书当作一项单据予以接受。
《UCP600》规定：可以接受保险单代替预约保险项下的保险证明书或声明书。
7. 暂保单

暂保单(Cover Notes)又称“临时保险书”，是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签发之前，保险人发出的临时单证。暂保单的内容较为简单，仅表明投保人已经办理了保险手续，并等待保险人出立正式保险单。使用暂保单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①保险代理人在争取到业务，还未向保险人办妥保险单手续之前，给被保险人的一种证明；②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在接受投保后，还未获得总公司的批准之前，先出立的保障证明；③在签订或续订保险合同时，订约双方还有一些条件需商讨，在没有完全谈妥之前，先由保险人出具给被保险人的一种保障证明。暂保单具有和正式保险单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一般暂保单的有效期不长，通常不超过30天。当正式保险单出立后，暂保单就自动失效。如果保险人最后考虑不出立保险单时，也可以终止暂保单的效力，但必须提前通知投保人。
必须注意，《UCP600》明确规定：暂保单将不被接受。
二、投保单

投保人办理投保，提出投保申请时，通常要填制投保单。投保单一般是保险人根据不同险种事先设计好的内容格式，由投保人在投保时填写，投保人应根据贸易、运输、货物的实际情况和信用证的要求，明确投保的险别，提出相关的保险要求，并告之货物装运等情况，保险人据此作为风险衡量、保费计算、保险合同订立的依据。各企业投保单的格式不一，但通常会包括以下内容(参见样单5.4)。

(1)
投保人名称。

(2)
发票号码。

(3)
货物名称、包装和数量及标记。

(4)
保险金额。

(5)
运输工具、开航日期和运输路程。

(6)
赔付地及货币。

(7)
投保单位签章和投保日期。

这些内容的缮制类似于保险单，我们将在后文重点分析保险单的缮制。

样单5.4  投保单


	海运出口货物投保单

	 

	1)保险人：
	2)被保险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上海安德国际贸易公司

	 

	3)标记
	4)包装及数量
	5)保险货物项目
	6)保险金额

	MASRI BRO
ALEXANDRIA
NO. 1-1330
	

1330 CTNS 
	THREE FIVES BRAND STAINLESS STEEL 
	

USD 131,365.00 

	
	
	SERVER SET        ART NO.S9420-7
	

	
	
	TABLE WARE        ART NO.S8310 
	

	
	
	WHISTLING KETTLE  ART NO.S6320
	

	
	
	4-PIECE TEASET    ART NO.S5130
	

	7)总保险金额：(大写)
SAY US DOLLAR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ONLY.

	


















样单5.4(续)

	8)运输工具：
	(船名)
	(航次)

	
	DONGFENG
	V.513

	

	9)装运港：
	SHANGHAI
	10)目的港：
	ALEXANDRIA

	

	11)投保险别：
	
	12)货物起运日期：
	MAY 20, 2018

	ALL RISKS AND WAR RISKS AS PER 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S OF PICC DATE 1/1/1918

	13)投保日期：
	14)投保人签字：

	     

May 15, 2008
	     
上海安德国际贸易公司 　×××××

	 


三、信用证中有关保险条款举例

【例5.3】Insurance policies or certificate, name of assured to be showed: ABC Co. Ltd.

保险单或凭证须做成以ABC有限公司为被保险人。

【例5.4】Air and war risks for full landed value of invoice.

按发票金额投保空运险和战争险。

【例5.5】Insurance effected by seller for account of buy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ost of insurance premium will be settled directly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outside the letter of credit.

由出口商代办保险，保险费的支付由买卖双方在信用证外解决。

【例5.6】Insurance policies issued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for full invoice value plus 10 percent covering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cargo), institute war clauses(cargo) with claim payable at destination in the currency of this credit.

保险单一式两份，空白背书，按发票的金额加10%投保ICC(A)、协会罢工险和协会战争险，在目的地以信用证的货币赔付。

【例5.7】Insurance policy/certificate endorsed in blank of 110% of invoice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 War Risks as per CIC with claims payable at Singapore in the currency of draft(irrespective of percentage), including 60 days after discharge of the goods at port of destination(of at station of destination)subject to CIC.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空白背书，按发票金额的110%投保中国保险条款的一切险和战争险，按汇票所使用的货币在新加坡赔付(无免赔率)，并根据中国保险条款，保险期限在目的港卸船(或在目的地车站卸车)后60天为止。
【例5.8】Insurance policy/certificate, issued to the applicant, covering risks as per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 and institute war clauses(cargo)” including Warehouse to Warehouse Clause up to final destination at Bremen for at least 110 pct of CIF-Value, marked “Premium Paid”, showing claims if any payable in Germany, naming settling agent in Germany.

保险单或凭证签发给开证申请人，按照伦敦保险协会条款投保ICC(A)和协会战争险，包括“仓至仓”条款到达最后目的地不来梅港，至少按CIF价发票金额的110%投保，标明保费已付、注明在德国赔付，同时表明在德国的理赔代理人的名称。
四、保险单的缮制

各家保险公司都有自己固定的保险单格式，以样单5.5为例，内容及缮制方法如下。

(1)
保险人(Nane of Insurance Company)。

填写承保此批货物的保险公司的名称。通常各个保险公司会在自己公司的保险单上事先印就以其自身为保险人。此栏应根据信用证和合同要求由相应的保险公司办理，如信用证中规定：Insurance Policy by PICC，此时表明该保险单只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具。

样单5.5  保险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总公司设于北京         一九四九年创立

Head Office:BEIJING     Established in 1949

保 险 单

INSURANCE POLICY

保险单号次

POLICY No.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WITNESSES THAT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CHINA(HEREIN AFTER CALLED“THE COMPANY”) AT THE REQUEST OF  SHANGHAI              

                                            (以下简称被保险人)的要求

  ANDE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     (HEREIN AFTER CALLED “THE 

由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缴付约定的保险费

INSURED”)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GREED PREMIUM  PAID  TO  THE 

按照本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   

COMPANY BY THE INSURED UNDERTAKES TO INSURE THE UNDERMENTIONED 

所载条款与下列特款承保

GOODS IN TRANSPORTATION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AS PER 

下述货物运输保险, 特立本保险单。

THE CLAUSES PRINTED OVERLEAF AND OTHER SPECIAL CLAUSES ATTACHED HEREON.

	标记

MARKS&No.S
	包装及数量

QUANTITY
	保险货物项目

DESCRIPTION OF GOODS
	保险金额

AMOUNT INSURED


















样单5.5(续)

	MASRI BRO

ALEXANDRIA

NO. 1-1330

	1330 CTNS
	THREE FIVES BRAND STAINLESS STEEL
	USD 131365.00


保险金额:

TOTAL AMOUNT INSURED:  SAY US DOLLAR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FIVE ONLY.       
保费                       费率                   装载运输工具

PREMIUM AS ARRANGED   RATE AS ARRANGED    PER CONVEYANCE S.S. DONGFENG V.123    
开航日期                                  自                 至

SLG. ON OR ABT  AS PER BILL OF LADING  FROM SHANGHAI  TO  ALEXANDRIA    
承保险别:

CONDITIONS:
ALL RISKS AND WAR RISKS(INCLUDING WAREHOUSE TO WAREHOUSE) AS PER 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S OF P.I.C.C. DATED 1/1/1981

所保货物，如遇出险，本公司凭本保险单及其他有关 

CLAIMS IF ANY PAYABLE ON SURRENDER OF THIS POLICY TOGETHER WITH OTHER 

证件给付赔偿。所保货物, 如果发生本保险单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 WHEREBY LOSS OR DAMAGE 

项下负责赔偿的损失或事故, 应立即通知  

MAY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IMMEDIATE NOTICE APPLYING FOR 

本公司下属代理人查勘。

SURVEY MUST BE GIVEN TO THE COMPANY AGENT AS MENTIONED HEREUNDER.

BROWN BROTHERS INSURANCE

455 COCONUT STREET

PENANG, MALAYSIA

TEL: 060-547039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SHANGHAI BRANCH

General manager   何 静 芝
赔款偿付地点

CLAIM PAYABLE AT/IN  ALEXANDRIA IN USD  
日期

DATE  May 18，2018 SHANGHAI  
地址：中国上海中山东一路23号 TEL:3234305 3217466-44

Telex:33128 PICCS CN.
Address: 23 Zhongshan Dong Yi Lu, Shanghai, China. Cable: 42003 Shanghai
(2)
保险单据名称。

此栏依照信用证和合同填写，如来证规定“Insurance Policy In Duplicate”，此时出具的应是保险单(Insurance Policy)而非保险凭证(Insurance Certificate)。

《UCP600》第二十八条规定：c. 暂保单将不被接受。d. 可以接受保险单代替预约保险项下的保险证明书或声明书。

(3)
发票号码(Invoice No.)。

此栏直接填写商业发票的号码。

(4)
保险单号(Policy No.)。

此栏填写保险公司的保险单号码。

(5)
被保险人(Insured)。

①
托收方式下，填出口商；信用证项下，除非有特别规定，此栏一般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并由其背书。

②
若信用证要求“to order of ××× bank”或“in favour of ××× bank”，此时有两种填写方法。

a. 填“×××(出口公司名称) held to order of ××× bank”或“×××(出口公司名称)in favour of ××× bank”，并由该出口公司背书。

b. 直接填写“××× bank”，且不需要背书。

③
信用证要求以×××为抬头人，则直接填×××，并不可背书。如信用证规定“name of assured to be showed: DEF Co.Ltd”，则直接填“DEF Co.Ltd”。

④
信用证规定保险单据做成指示抬头“To order”，则在该栏直接显示“To order”，并由受益人背书。

⑤
信用证规定，保单抬头为第三者名称即中性名义，则在该栏可填为“To whom it may concern”。

⑥
在FOB、CFR、FCA、CPT术语条件下，本应由外商买保险，若对方委托我方进行，如“Insurance effected by seller for account of buyer”，这种情形下：若为汇付、托收方式，直接填出口商；若为信用证结算方式，填“×××(出口公司名称)on behalf of(外商名称)”。

(6)
标记(Marks)。

标记即“唛头”，填写货物的装运标志。如唛头较复杂，也可以简单填写“As per Invoice No.×××”。

(7)
保险货物项目(Description of Goods)。

此栏填写商品的名称，如果品名繁多，可用商品的统称，与提单上该项内容保持一致。

(8)
包装及数量(Packing Unit and Quantity)。

此栏填写商品外包装的数量及种类。

(9)
保险金额(Amount Insured)。

①
按信用证规定的金额及加成率投保。如信用证对此未做具体规定，则按CIF或CIP或发票金额的110%投保。

②
采用“进一取整”法，即计算出的保险金额只要有小数，一律往前进一位，注意不是采用“四舍五入法”，如算出的金额为123.001与123.988，这两种情形下，都填为124。

关于投保金额，《UCP600》第二十八条“保险单据及保险范围”作了明确规定：……f.i.保险单据必须表明投保金额并以与信用证相同的货币表示。ii.信用证对于投保金额为货物价值，发票金额或类似金额的某一比例的要求，将被视为对最低保额的要求。

如果信用证对投保金额未作规定，投保金额须至少为货物的CIF或CIP价格的110%。

如果从单据中不能确定CIF或者CIP价格，投保金额必须基于要求承付或议付的金额，或者基于发票上显示的货物总值来计算，两者之中取金额较高者。

(10)
总保险金额(大写)(Total Amount Insured)。

此栏应填写保险金额的大写，与第9栏的金额一致。

(11)
投保险别(Conditions)。

此栏填写信用证规定的投保险别，除注明险别名称外，还应注明险别适用的文本及日期。例如：

Covering All Risks and War Risk as per PICC(CIC) dated 1/1/1981.

Covering Marine Risks Clause as per ICC(A) dated 1/1/1982.

如信用证允许货物装在舱面，而提单亦已载明“On Deck”的，保险单亦应注明“On Deck”。此时，应加保“Jettison and /or Washing Overboard”(抛弃和浪击落海)附加险，保险公司才负赔偿责任。

《UCP600》规定：信用证应规定所需投保的险别及附加险(如有的话)。如果信用证使用诸如“通常风险”或“惯常风险”等含义不确切的用语，则无论是否有漏保之风险，保险单据将被照样接受。

(12)
保费(Premium)。

此栏一般已由保险公司填制或已经印好“AS ARRANGED”。但若来证要求“Insurance Policy endorsed in blank full invoice value plus 10% marked Premium paid USD ×××”，此时应将原有的“AS ARRANGED”删除，加盖校对章后打上“paid”或“paid USD ×××”。

(13)
运输工具(Per Conveyance S.S.)。

此栏填写运输工具名称。如采用海运则根据配舱回单填写相应的承运船名及航次。如运输由两程完成，则分别填写第一程船名/第二程船名，如“Dongfanghong/Ndyas”。

(14)
货物起运日期(Sailing on or about)。

此栏填写提单日期(on)，或填写提单签发日前5天内的任何一天的日期，或直接填“As per B/L”。

(15)
装运港(From)。

此栏按信用证规定的货物的装运港口填写。

(16)
目的港(To)。

此栏按信用证规定的货物的卸货港口填写。

若货物经过中转，则使用“W/T”或“VIA”，表明进行了中转，如“From Shanghai to Hamburg via Singapore”。若海运至目的港，保险承保至内陆的城市，则在目的港后继续注明“转运至××”，如“From Shanghai to Hamburg in transit to Berlin”。

(17)
赔款偿付地点(Claim payable at)。

如来证无具体规定，此栏则填目的港或目的地，因为货到目的地后，才会发现货物损坏问题，才会有赔偿问题。同时须载明赔款支付币种，赔款货币一般为与投保金额相同的货币。

(18)
日期(Date)。

日期是指保险单的签发日期。由于保险公司提供“仓至仓条款”，故保险手续应在货物离开出口方仓库前办理。保险单据的出具日期不得晚于货物在信用证规定的地点装船、发运或接管的日期和不晚于提单签发的日期，除非保险单据表明保险责任最晚于货物在信用证规定的地点装船、发运或接管之日起生效。

(19)
保险人签字。

此栏要有保险公司的公章并由保险公司授权签字人签字。

关于保险单据的签发人，《UCP600》规定：保险单据，例如保险单或预约保险项下的保险证明书或者声明书，必须看似由保险公司或承保人或其代理人或代表出具并签署。如果保险单据表明其以多份正本出具，所有正本均须提交。

缮制保险单据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如来证无其他规定，保险单的被保险人应是信用证上的受益人，并加空白背书。

②
保险的险别与保险金额应与来证规定相符。

③
保单签发日期不能晚于提单。

④
银行不接受由保险经纪人开出的暂保单。

⑤
如果从信用证或单据明显可知最终发票金额仅仅是货物总价的一部分(例如由于折扣、预付或类似情况，或者由于部分价款将晚些支付)，则保险金额应以货物的总价为基础来计算。参见本章实训模块二。

⑥
保险单的背书可分为空白背书(该种背书可自由转让)和记名背书(该种背书不便转让)，如未指明，通常理解为空白背书。

第五节  技 能 实 训

实训模块一：提单缮制

1．实训要求

根据第四章“实训模块一”的信用证(参见样单4.5)及相关补充资料填制提单。

2．空白提单样本

空白提单样本参见样单5.6。

样单5.6  提单
	BILL OF LADING

	1)SHIPPER
	　
	　
	　
	10)B/L No.
	　
	　
	　

	　
	　
	　
	　
	CARRIER
	　
	　
	　

	　
	　
	　
	　
	　
	    COSCO

	2)CONSIGNEE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3)NOTIFY PARTY
	　
	　
	CHINA OCEAN SHIPPING(GROUP) CO.

	　
	　
	　
	　
	　
	　
	　
	　

	　
	　
	　
	　
	　
	　
	　
	　

	4)PLACE OF RECEIPT
	5)OCEAN VESSEL
	　
	　
	　
	　

	　
	　
	　
	　
	　
	　
	　
	　

	　
	　
	　
	　
	　
	　
	　
	　

	6)VOYAGE No.
	7)PORT OF LOADING
	　
	　
	　
	ORIGINAL

	　
	　
	　
	　
	　
	　
	　
	　

	8)PORT OF DISCHARGE

　

　
	9)PLACE OF DELIVERY
	    Combined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11) CONTAINER  12) MARKS  13) No. OF CONTAINERS  14) KIND OF PACKAGES  
15) G.W.(KG)  16) MEAS(M3)
SEAL No.                        OR PACKAGES           DESCRIPTION OF GOODS

	　
	　
	　
	　
	　
	　
	　
	　

	　
	　
	　
	　
	　
	　
	　
	　

	　
	　
	　
	　
	　
	　
	　
	　

	　
	　
	　
	　
	　
	　
	　
	　

	　
	　
	　
	　
	　
	　
	　
	　

	　
	　
	　
	　
	　
	　
	　
	　

	　
	　
	　
	　
	　
	　
	　
	　

	　
	　
	　
	　
	　
	　
	　
	　

	17)
	　
	　
	　
	　
	　
	　
	　

	　
	　
	　
	　
	　
	　
	　
	　

	　
	　
	　
	　
	　
	　
	　
	　


















样单5.6(续)
	18)TOTAL NUMBER OF CONTAINERS
	　
	　
	　
	　

	    OR PACKAGES(IN WORDS)
	　
	　
	　
	　
	　

	FREIGHT & CHARGES
	REVENUE TONS
	RATE
	PER 
	PREPAID
	COLLECT

	　
	　
	　
	　
	　
	　
	　
	　

	　
	　
	　
	　
	　
	　
	　
	　

	　
	　
	　
	　
	　
	　
	　
	　

	PREPAID AT
	　
	PAYABLE AT
	　
	22)PLACE AND DATE OF ISSUE

	　
	　
	　
	　
	　
	　
	　
	　

	TOTAL PREPAID
	19)NUMBER OF ORIGINAL B(S)L
	　
	　
	　

	　
	　
	　
	　
	　
	　
	　
	　

	　
	　
	　
	　
	　
	23)SIGNED FOR THE CARRIER

	LOADING ON BOARD THE VESSEL
	　

	20)DATE
	　
	21)BY
	　
	　
	　

	
	
	
	

	
	
	
	

	　
	　
	　
	

	　
	　
	　
	　
	　
	　

	　
	　
	　
	　
	　
	　


实训模块二：保险单缮制

1．实训要求

根据第四章“实训模块一”的信用证(参见样单4.5)及相关补充资料填制保险单。

2．空白保险单样本
空白保险单样本参见样单5.7。

样单5.7  保险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总公司设于北京         一九四九年创立

Head Office:BEIJING     Established in 1949

保 险 单

INSURANCE POLICY

保险单号次

POLICY No.

















样单5.7(续)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WITNESSES THAT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CHINA (HEREIN AFTER CALLED“THE COMPANY”) AT THE REQUEST OF                

                                           (以下简称被保险人)的要求，

                                           (HEREIN AFTER CALLED “THE 

由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缴付约定的保险费，

INSURED”) AND IN CONSIDERATION O F THE AGREED PREMIUM  PAID  TO  THE 

按照本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   

COMPANY BY THE INSURED UNDERTAKES TO INSURE THE UNDERMENTIONED 

所载条款与下列特款承保

GOODS IN TRANSPORTATION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AS PER 

下述货物运输保险，特立本保险单。

THE CLAUSES PRINTED OVERLEAF AND OTHER SPECIAL CLAUSES ATTACHED HEREON.

	标记

MARKS&No.S
	包装及数量

QUANTITY
	保险货物项目

DESCRIPTION OF GOODS
	保险金额

AMOUNT INSURED

	
	
	
	


保险金额:

TOTAL AMOUNT INSURED:                                                          
保费                       费率                   装载运输工具

PREMIUM AS ARRANGED   RATE AS ARRANGED    PER CONVEYANCE S.S.          
开航日期                   自                     至

SLG. ON OR ABT            FROM                  TO            
承保险别:

CONDITIONS:

所保货物, 如遇出险, 本公司凭本保险单及其他有关 

CLAIMS IF ANY PAYABLE ON SURRENDER OF THIS POLICY TOGETHER WITH OTHER 

证件给付赔偿。所保货物, 如果发生本保险单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 WHEREBY LOSS OR DAMAGE 

项下负责赔偿的损失或事故, 应立即通知  

MAY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IMMEDIATE NOTICE APPLYING FOR 

本公司下属代理人查勘。

SURVEY MUST BE GIVEN TO THE COMPANY AGENT AS MENTIONED HEREUNDER.

















样单5.7(续)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公司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BRANCH

General manager   ××××

赔款偿付地点

CLAIM PAYABLE AT/IN             
日期

DATE             
地址：×××         TEL：×××       TELEX：×××

Address：××× 

实训模块三：单据改错

1．信用证条款(1)

APPLICANT: XYZ COMPANY，PITTSBURG

BENEFICIARY: ABC COMPANY，NANJING

SHIPMENT FROM: SHANGHAI

FOR TRANSPORTATION TO: NEW YORK

TRANSHIPMENT: ALLOWED 

DOCUMENTS REQUIRED: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L MADE OUT TO ORDER BLANK ENDORSED NOTIFYING APPLICANT MARKED FREIGHT PREPAID.

信用证未对提单作任何其他规定。

提单显示：

SHIPPER: GOOD FORTUNE COMPANY，SHANGHAI(A)  CONSIGNEE: TO ORDER

NOTIFY PARTY: APPLICANT(B)             PLACE OF RECEIPT: NANJING(C)

PORT OF LOADING: SHANGHAI(D)          PORT OF DISCHARGE: NEW YORK

错误选项为：(    )

正确写法为：              
2．信用证条款(2)

SHIPMENT FROM: NANJING

FOR TRANSPORTATION TO: LONDON

L/C AMOUNT: CIF LONDON USD10,000.00

DOCUMENTS REQUIRED: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L; MADE OUT TO ORDER OF SHIPPER BLANK ENDORSED.

ADDITIONAL CONDITIONS:

FREIGHT TO BE PREPAID AND INSURANCE TO BE PROCURED BY BENEFICIARY.

信用证未对提单作任何其他规定。

提单显示：

CONSIGNEE: TO ORDER OF SHIPPER(A) PORT OF LOADING: NANJING(B)

PORT OF DISCHARGE: LONDON(C)     FREIGHT: FREIGHT TO BE PREPAID(D)

错误选项为：(    )

正确写法为：              
3．信用证条款(3)

DOCUMENTS REQUIRED: INSURANCE POLICY COVERING MARINE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 AS PER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 WITH CLAIMS PAYABLE AT NEW YORK.

保险单据显示：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A

COVERING MARINE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 AS PER INSTITUTE CARGO 

                                          B                     C        

CLAUSES(A) WITH CLAIMS PAYABLE AT NEW YORK.

                                     D

错误选项为：(    )

正确写法为：             
4．信用证条款(4)

SHIPMENT 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BY SEA

TRANSHIPMENT: ALLOWED IN HONGKONG ONLY

DOCUMENTS REQUIRED: INSURANCE POLICY COVERING MARINE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 AS PER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

信用证未对保险单据作出任何其他规定。

保险单据显示：

INSURANCE POLICY
        A

COVERING SHIPMENT FROM SHANGHAI TO HONGKONG
                                 B             C

RISKS COVERED: MARINE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 AS PER ICC(A)
                                                    D

错误选项为：(    )

正确写法为：             
实训模块四：案例分析

(1)
我国某出口公司G收到国外来证，其中在“DOCUMENT REQUIRED”中要求如下：“BENEFICIARY’S SIGNED DECLARATION STATING THAT: 1/3 ORIGINAL MARINE B/L AND ONE SIGNED ORIGINAL OF EACH OTHER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BANK WERE SENT DIRECTLY TO BLL HAIFA BY SPECIAL COURIER(IF SHIPMENT EFFECTED BY SEA) OR PHOTOCOPY OF ORIGINAL CERTIFICATE OF ORIGIN AND ONE SIGNED ORIGINAL OF EACH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BANK WAS ATTACHED TO ATD ACCOMPANYING THE GOODS(IF SHIPMENT EFFECTED BY AIR)”(受益人签署的声明书，证明1/3正本提单和其他正本单据通过特快直接寄给BLL HAIFA(如果是通过海运)或原产地证书的副本和其他正本单据已随货物(若通过空运))。

G公司将全套单据(3份)正本提单及所要求的发票、装箱单及其他REQUIRED DOCUMENTS交给中国深圳通知行，后经中行复审无异后，交全套单据寄往国外开证银行承兑。

中行于到期日收到开证行通知，“因所交单据与信用证要求不符，拒付货款。不符之处为：信用证在所需单据第(7)款中要求，若为海运，1/3的正本单据需用特快专递直接寄往BLL HAIFA。”

因此，G公司立即与客户联系，说明由于工作疏忽没有按信用证要求办理，请其尽快付款赎单。不日客户办理了付款赎单，终于顺利解决了此案。

请分析：①“1/3正本提单”条款对受益人有何风险？②进口方为何要求在信用证中列入“1/3正本提单”条款？③如信用证中出现“1/3正本提单”条款，出口方该如何妥善处理？

(2)
中国甲公司进口一批日产空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支付。甲公司开出的信用证规定装船期为7月10～20日，由承运人所属的“SALA”号货轮承运上述货物。“SALA”号货轮在装货港外锚地因遇大风走锚，与另外一艘在锚地待泊的油轮相撞，使“SALA”号不能如期装货。“SALA”号最后于8月15日完成装货，船长在接受了托运人出具的保函的情况下签发了与信用证一致的提单，并办理了结汇。由于船舶延迟到港，错过了空调的销售季节，给甲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甲公司为此向承运人提出了索赔要求。你认为承运人是否应承担责任？

同 步 测 试

一、填空题

1．国际货物运输的主体是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          。

2．合同规定保险负责到卸货港，L/C规定保险至内陆目的地，如果来不及修改信用证，投保单的保险目的地一栏应填为          。

3．从法律规定来看，提单的基本作用是          、          和          。

4．提单常见的背书分为          和          。

5．装船日期是由提单日期证明的。根据《UCP600》的规定：已装船提单的        为装运日，备运提单的          为装运日。

6．如果提单的抬头为“TO ORDER OF SHIPPER”，则提单首先应由          背书。

7．保险单是一种权利凭证，和提单一样可以          转让。

二、单项选择题

1．必须经过背书才能进行转让的提单是(    )。

A.
记名提单                       
B.
来人提单

C.
指示提单                       
D.
一般提单

2．根据《UCP600》的规定：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银行不接受的提单是(    )。

A.
转运提单                       
B.
第三方托运人提单

C.
多式联运提单                   
D.
注明货装舱面的提单

3．根据《UCP600》的规定，以下所注内容可以被接受的提单是(    )。

A.
提单显示SHIPPED ON DECK

B.
提单显示THE GOODS MAY BE CARRIED ON DECK

C.
提单显示FOUR CARTONS ARE BROKEN

D.
提单显示PACKAGES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4．信用证规定：装货港为NEW YORK，卸货港为NANJING，不允许转运，要求提供全套海运提单。

提单显示：

(1)
PORT OF LOADING：NEW YORK

(2)
ON BOARD OCEAN VESSEL: FREEDOM V. 123 AT NEW YORK

(3)
PORT OF DISCHARGE: NANJING

(4)
ON BOARD OCEAN VESSEL: YANGZIJIANGV.345 AT NANJING FOR TRANSPORTATION TO PLACE OF FINAL DESTINATION:WUHU


以下关于提单陈述正确的是(    )。

A.
提单可以接受，因为在整个航程中未发生转运

B.
提单可以接受，因为在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港及卸货港之间未发生转运

C.
提单有不符点，因为在整个航程中发生了转运

D.
提单有不符点，因为最终目的地与信用证不符

5．某份可转让信用证开证金额为USD22,000.00，同时规定保险单据的投保金额是发票金额的110%，禁止分批装运。第一受益人拟将USD12,100.00通过银行转让给第二受益人。为了满足原信用证规定的保额，应规定保险单据的投保比例为(    )。

A.
100%      
B.
110%         
C.
200%         
D.
210%

6．出口商安排海运托运的正确排序是(    )。

A.
办理托运，领取装运凭证/装货、装船/换取提单/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

B.
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办理托运/领取装运凭证/装货、装船/换取提单

C.
办理托运/装货、装船/领取装运凭证/换取提单/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

D.
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办理托运/装货、装船/领取装运凭证/换取提单

7．以下不属于货运单证的是(    )。

A.
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



B.
海运装货单

C.
集装箱场站收据




D.
装运通知

8．租船运输是相对于班轮运输的另一种江海运输方式，租船运输又被称为(    )运输。

A.
航程租船                     
B.
定期租船

C.
光船租船                     
D.
不定期租船

9．投保单上的投保金额如为发票金额的(    )以上，需征得保险公司同意方可投保。

A.
110%      
B.
130%    

C.
100%         
D.
105%

10．国外来证规定装运期为“于或约于9月15日”(On or about September 15)，并注明按《UCP600》的规定办理，则我方装船期应为(    )。

A.
9月12日—9月18日             

B.
9月10日—9月20日

C.
9月5日—9月25日

D.
9月1日—9月30日

11．我方与泰国客户成交出口机器200台，来证规定不得分批装运，并受《UCP600》约束。但我方货100台在上海，100台在厦门，适有船从天津开往泰国，途经上海、厦门停靠，我们可(    )。

A.
请客户改证允许分批装运          

B.
将上海的100台机器运厦门装船

C.
在上海、厦门分别装上这一航次的轮船

D.
只能在一个港口装运

12．来证规定大米1000公吨，不准分运，我因备货关系，10月1日装500公吨取得一份提单，10月3日又将500公吨装上同一轮船，取得另一份提单，这样做(    )信用证规定。

A.
违反         
B.
不违反         
C.
不完全违反

13．我方出口孟加拉国一批货物，以CFR价格条件成交，该货于8月15日开始装船，8月18日装毕，8月20日起航，9月6日抵达目的港，9月8日客户提货，我方交货日期是(    )。

A.
8月15日  
B.
8月18日     
C.
8月20日   

D.
9月6日

14．信用证要求提供空运单，显示运费到付，但未对空运单的收货人一栏提具体要求，实际操作中一般做法是将收货人做成(    )。

A.
to order of 开证行              
B.
to order of shipper

C.
consigned to applicant          

D.
consigned to开证行

15．采用班轮运输货物，其运费(    )。

A.
应包括装卸费，但不计滞期费和速遣费

B.
应包括装卸费和滞期费，但不计速遣费

C.
应包括装卸费和速遣费，但不计滞期费

D.
应包括杂费，但不包括装卸费、速遣费和滞期费

16．下列单据中，只有(    )才可用于结汇。

A.
大副收据         



B.
公路运单        

C.
场站收据       




D.
公路运单副本

17．多式联运提单作为提单使用时，一般在装船批注内加上实际船名，并且加上(    )。

A.
ON BOARD 字样       


B.
提单号        

C.
接货地        




D.
交货地

三、不定项选择题

1．以下关于保险凭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俗称“小保单”，是一种简化的保险单

B.
既有正面内容，又有背面条款

C.
与保险单具有同等效力

D.
在实务中，保险凭证可以代替保险单

2．以下属于货权单据的是(    )。

A.
空运运单  





B.
海运提单   

C.
货物收据   





D.
最后一程为海运的多式联运单据

3．根据《UCP600》的规定：在出口业务中，卖方可以凭以结汇的装运单据有(    )。

A.
海运提单   
B.
不可转让海运单 
C.
租船提单    
D.
收货单

E.
空运单      
F.
报关单        
G.
内河运单

4．下列货物的运输适合采用租船运输方式的是(    )。

A.
矿石       
B.
煤炭           
C.
小麦          
D.
茶叶

5．装运期的规定方法很多，其中比较明确合理的规定方法是(    )。

A.
立即装运                    

B.
某年某月装运

C.
某年某月以前装运             
D.
收到信用证后20天装运

6．信用证要求提供“全套清洁已装船做成凭指示和空白背书的提单”，其含义是出口方提供的提单(    )。

A.
必须是三份提单               
B.
必须是清洁提单

C.
要记载装船时间               
D.
提单收货人为“凭指示”

7．出口货物托运人缮制国际货物托运委托书的依据是(    )。

A.
外销出仓单
B.
信用证        
C.
合同          
D.
配舱回单

8．以下四种提单收货人的填制，(    )需要发货人背书方可提货。

A.
to order                     

B.
to order of shipper

C.
to order of applicant        

D.
to order of issuing bank

四、判断题

1．海洋运输单据都是物权凭证，可背书转让，而其他运输单据，则为非物权凭证，不得转让。 















 (    )

2．承运人在提单上加注任何批注均构成不清洁提单。               

 (    )

3．空运单据与海运提单都是物权凭证。                              
 (    )

4．国外开来信用证规定装运期为某年7月31日，议付有效期为8月15日，我方提供的提单签发日期为7月20日。我公司于8月14日向议付行交单，按惯例，银行应予以               议付。 
















 (    )

5．如信用证中未明确规定必须提供装船提单，银行可以接受备运提单。   
 (    )

6．由我国大连港出口至香港的运单上，显示装运港为“中国大连”是合适的。
 (    )

7．运输标志必须在有关的托运单据、装运单据、结汇单据上显示，而指示性标志、警告性标志不需要。 













 (    )

8．FOB条件下，如合同中未规定“装船通知”条款，卖方则在货物装船后允许不发装船通知。 















 (    )

9．货物装船后，托运人即可持船公司的装货单换取已装船提单。         
 (    ) 

10．按照《UCP600》的规定，除非另有约定，银行不接受卖方提供的租船提单。
 (    )

11．出口人完成装运后，凭以向船公司换取已装船提单的单据是Mate’s Receipt。


















 (    )

12．航空公司一般不接受货运代理人关于危险货物的间接托运。 


 (    )

13．空运托运单与海运托运单一样，应按照合同或信用证来缮制。如果合同规定收货人为“TO ORDER”，则空运托运单上的收货人应显示为“TO ORDER”。      
 (    )

14．国际多式联运可以实现“门到门”运输，因此，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也是“门到门”。                                                       
 (    )

15．签发国际多式联运提单的承运人的责任是只对第一程运输负责。     
 (    )

16．如果以FOB术语成交，进口商待收到出口商发来的装船通知后，即向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                                                       

 (    )

17．在CIF贸易术语下，出口商在投保时若以进口商为被保险人，那么进口商在收到保险单后，如需转让，直接背书转让即可。                               
 (    )

五、简答题

1．简述海运出口托运的工作程序。

2．什么是“装运日期/装船日期”？它与提单日有何区别与联系？

3．提单的作用有哪些？

4．提单按抬头不同分为哪几种？各是什么含义？使用最广泛的是哪种？

5．某出口商收到的信用证上规定以下条款。

APPLICANT: NISSHO IWAI CORPORATION

           NO.4-5 AKAASAKA 2-CHOME MI-NATO-KU TOKYO, JAPAN

BENEFICIARY: CHINA NATIONAL MINE IMPORT AND EXPORT CORP.

             BEIJING, P. R. CHINA

PRE-ADVICE: BANK OF CHINA, BEIJING BRANCH

FULL SETS OF CLEAN ON BOARD MARINE BILL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OF SHIPPER AND BLANK ENDORSED AND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NOTIFY APPLICANT.

请问：(1) 该提单的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人如何填制？

      (2) 提单上运费的支付方式如何填报？

      (3) 该提单属于哪一种类？

6．某提单显示：SHIPPER: ABC CO. LTD.

              CONSIGNEE: TO ORDER

              NOTIFY PARTY: XYZ CO. LTD.

请问：(1) 该提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提单？

      (2) 该提单是否可以转让？如果可以转让，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转让？

      (3) 该提单由谁首先背书？

      (4) 该提单是否一定要经过XYZ CO. LTD.背书？为什么？

六、案例分析

1．信用证规定：提交海运提单，货物从上海至科威特。交单时，提单上显示“起运港：上海，卸货港：科威特”，议付行将单寄开证行后的第4天收到开证行拒付电称：“COMBINED TRANSPORT B/L WAS PRESENTED WHEREAS ROUTING STATES PORT TO PORT TRANSPORT.”

请问：开证行拒付理由是否成立？理由是什么？

2．2016年，我国WK外贸公司向香港出口罐头一批共500箱，按照CIF HONGKONG向保险公司投保一切险。但是因为海运提单上只写明进口商的名称，没有详细注明其地址，货物抵达香港后，船公司无法通知进口商来货场提货，又未与WK公司的货运代理联系，自行决定将该批货物运回起运港天津新港。在运回途中因为轮船渗水，有229箱罐头受到海水浸泡。货物运回新港后，WK公司没有将货物卸下，只是在海运提单上补写进口商详细地址后，又运回香港。进口商提货后发现罐头已经生锈，所以只提取了未生锈的271箱罐头，其余的罐头又运回新港。WK外贸公司发现货物有锈蚀后，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提起索赔，要求赔偿229箱货物的锈损。保险公司经过调查发现，生锈发生在第二航次，而不是第一航次。投保人未对第二航次投保，不属于承保范围，于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请对此案例进行讨论分析。
七、操作题

依据下列合同资料缮制提单和保险单。

1．出口商公司名称：SHANGHAI JINHAI IMP & EXP CORP. LTD．

2．进口商公司名称：ANTAK DEVELOPMENT LTD.

3．支付方式：20% T/T BEFORE SHIPMENT AND 80% L/C AT 30 DAYS AFTER SIGHT
4．装运条款：FROM SHANGHAI TO SINGAPORE NOT LATER THAN SEP. 30, 2005

5．价格条款：CIF SINGAPORE

6．货物描述：MEN’S COTTON WOVEN SHIRTS

货号/规格 
装运数量及单位 
总金额       
毛重/净重(件)
  尺码

1094L    
700 DOZ       
USD19 180.00  
33KGS/31KGS  68CM×46CM×45CM

286G     
800 DOZ       
USD31 680.00  
45KGS/43KGS  72CM×47CM×49CM

666      
160 DOZ       
USD5440.00   
33KGS/31KGS  68CM×46CM×45CM

包装情况：一件一塑料袋装，6件一牛皮纸包，8打或10打一外箱。

尺码搭配：1094L：
M    
L    
XL

                   
3      
3   
4=10打/箱

          286G：  
M    
L     
XL

                  
1.5   
3    
3.5=8打/箱

          666：  
M    
L     
XL

                  
1.5   
3.5   
3=8打/箱

7．唛头由卖方决定(要求使用标准化唛头)。

8．L/C NO. 123456 DATED AUG. 18, 2008 ISSUED BY BANK OF CHINA SINGAPORE BRANCH 

ADVISING BANK：BANK OF CHINA，SHANGHAI

9．船名：HONGHE  V.188 

B/L NO.: ABC123           B/L DATE: 2008年9月20日

10．S/C NO.:00SHGM3178B     DATE: AUG. 2, 2008

11．INVOICE NO.: SHGM7056I

12．INSURANCE POLICY NO.: SA05354

13．保险：按发票金额的110%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1/1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投保一切险和战争险，依照仓至仓条款。


_1234567890.doc


ORIGINAL 3 (FOR SHIPPER)







Consignee’s Name and Address







Shipper’s Name and Address







Total Collect Charges







































Charges at Destination















For Carrier’s Use Only at Destination







CC Charges in Dest �Currency







Currency Conversion Rates







Total Prepaid







Total Other Charges Due Carrier







Total Other Charges Due Agent







Tax







Valuation Charge







Collect







Weight Charge







Prepaid







Nature and Quantity of Goods. Dimensions of Volume















Total















Rate/ Charge















Chargeable 



















Commodity Item No.







Rate Class















Kg







Gross Weight











RCP







No. of Pieces







Handling Information























For Carrier’s Use Only







Flight/Date







Airport       of Destination







Declared























Other























WT/VAL







CHGS Code







Currency







By











To











By











To











Routing and Destination







By First Carrier







To











Optional Shipping Information















Airport of Departure (Addr of First Carrier) and Requested Rout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gent’s IATA Code







Account Number







Issuing Carrier’s Agent Name and City







It is agreed that the goods described herein are accept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for carriag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ON THE REVERSE HEREOF ALL GOODS MAY BE CARRIED BY ANY OTHER MEANS INCLUDING ROAD OR ANY OTHER CARRIER UNLESS SPECIFIC CONTRARY INSTRUCTIONS ARE GIVEN HEREON BY CONCERNING CARRIER’S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NOTICE CONCERNING CARRIER’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Consignee’s Account Number







Not negotiable



Air Waybill



ISSUED BY



Copies 1,2 and 3 of this Air Waybill are originals and have  







Shipper’s Account Number
















